
认真贯彻《会计人员职权条例》

要 大 张 旗 鼓 地 宣 传《条 例》  

切 切 实 实 地 实 施《 条 例》

〔编者按〕《会计人员职权条例》颁发以后，我们陆续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来稿，反映

《条例》贯彻执行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，有的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。从这些来信来稿反映

的情况看，绝大多数地区、部门和单位对《条例》都很重视，有的专门召开了会议，有

的发了切合实际情况的具体指示，积极贯彻执行。但是，也还有少数地区、部门和单位

至今没有贯彻落实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，但最根本的还在于领导是否重视。实践证明，

凡是领导重视的，《条例》就贯彻落实得快，财会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高，财会工

作就搞得有声有色，经济核算和经济管理工作就做出了成绩；反之，就冷冷清清，无声

无息，一切照旧，有《条例》和无《条例》 一个样，广大群众和财会人员的积极性就调

动不起来，意见很大。
为了引起重视，切实贯彻执行好《条例》，本刊这期选登了几封反映这方面问题的

来信。这些信大都是年前和一月份收到的，由于受刊物篇幅限制，没有及时刊登，现在

刊登出来，可能有的已时过境迁，问题不存在了；如果是这样，则我们刊登这些来信的

目的也就达到了，重读一遍这些群众意见也有好处。如果这些问题依然存在，我们希望

有关的领导同志倾听群众的呼声，把财会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，狠抓一下财会工作，
切实贯彻落实《会计人员职权条例》。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，对于实

行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，是完全必要的。

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国务院颁发的《会计人

员职权条例》以后，深受教育和鼓舞。我们感

到这是党和国家对财会工作的高度 重 视 和支

持，我们决心以《条例》为指针，认真履行职

责，正确行使权限，兢兢业业做好工作，为进

一步提高管理水平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贡

献力量。
但值得指出的是：《条例》颁发后，不少

地方和单位至今无动于衷。对此，财会人员又

无能为力。如会计人员对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

按《条例》规定履行职权时，有的单位领导同

志仍然是“有问题我负责，就这么办”；甚至

挖苦、围攻坚持财务制度的会计人员。再如技

术职称问题，至今无人授予，财会人员总不能

自己给自己安上个什么头衔吧。诸如此类，都

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广大财会人员的积极性。有

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：《条例》未颁发前还有

个盼头，《条例》公布后，不能兑现，反使人

泄气。
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发《会计人员

职权条例》的通知精神，我们呼吁有关领导部

门，要大张旗鼓地宣传《条例》，切实地实 施

《条例》的各项规定。扭转那种轻 视 财 会工

作、看不起财会人员的不正常现象。充分发挥

财会工作的职能作用，让财会人员为实现四个

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。（苏才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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